
为
切
实
做
好
交
通
事
故
预
防
工
作
，
连
日
来
，
上
犹
县
公
安
局
交
管

大
队
集
中
开
展
统
一
行
动
，严
格
大
货
车
、面
包
车
等
重
点
车
辆
管
理
，严

厉
查
处
超
限
超
员
超
载
、
涉
牌
涉
证
、
酒
驾
醉
驾
等
重
点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
图
为
执
勤
民
警
正
在
对
过
往
车
辆
进
行
检
查
。

李
启
林

摄

本报讯（肖光财 曾勇）近日，会昌县人民法院

通过强制扣划措施，帮助申请人追回租金78000元。

2018 年 12 月，谢某承包了一起公路改建工

程，因工程需要，谢某从曾某处租赁一台挖机，双

方约定费用待工程完工后结算，并签订租赁合同。

工程完工后，经双方结算，总共产生租金 104000
元。谢某先后共支付 26000元，但剩余 78000元一

直未支付，曾某多次索要未果，无奈诉至会昌县人

民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谢某一

个月内向曾某支付剩余租金78000元。到期后，谢

某仍未履行，曾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但谢某却以没钱等理由

不愿履行义务。执行法官通过查询，发现其名下

一银行卡账户有足额存款。为快速兑现申请人胜

诉权益，执行法官迅速冻结谢某银行卡中的

78000元，随即将该笔款项扣划后交付给申请人。

强制扣划 快速追回

以案说法

法治漫议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这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

一件大事。本次修订后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增加到 132 条、文

字达 16000 多字。增加的文字

对未成年人保护面临的很多新

问题、复杂问题作出了明确具

体的规定，尤其是特别增设了

“网络保护”专章，这对互联网

时代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单

设“网络保护”一章，创新发展

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应

该说初步构建起了我国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法律基础。其规

定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要

形成合力，培养未成年人的网

络素养；明确了网信、公安、教

育等政府部门的具体职责；规

定了网络保护软件等技术措施

的应用；规定了互联网企业要

建立便捷、合理、有效的投诉和

举报渠道等，这些规定都具有

现实意义。

针对网络沉迷问题，虽然

国家新闻出版署于 2019 年 10

月专门发布了《关于防止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但在法律制度层面缺乏具体

规定。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容易导致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内容作出了规定：网络

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

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时要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

管理等功能；明确了网络游戏要经过特殊

批准的制度；为了综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

网络保护及保护其隐私权，明确规定了国

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

认证系统，这是本次法律创设的一项新的

重大制度，对于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

戏以及这个领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只要这些法律规定能够切实落地实

施，那么基本可以从源头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

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强化了对未成

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在网络上未

成年人信息泄露越来越成为未成年人保护

领域的重大问题，个人信息泄露不仅容易导

致未成年人隐私权受到侵害，还容易导致孩

子成为网络欺诈、网络欺凌、线上性引诱等

侵害的目标。所以法律明确规定，处理不满

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

或者其父母、监护人任何一方都有权提出更

正、删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过程中，还容易

遭遇网络欺凌问题，给身心造成严重伤

害。对此，法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

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

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遭受网络

欺凌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

等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

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网络欺凌行

为，并消除影响。

以往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最常见的批

评就是其太原则，对很多问题缺乏具体规定，

以致不具备可操作性。本次修订在解决可操

作性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在对未成年人进行

网络保护上也是如此，这些明确具体的规定，

有助于社会各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落实。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了相关法律责

任，这就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长”出了牙齿，具

有了威慑力，使其能真正担负起保护未成年人

的使命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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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在身边

民情与法

本报讯（廖安生 曾静）“谢谢你们，牺牲周末

时间为我们调解案件。”近日，在宁都县人民法院洛

口法庭办公室，当原告熊某与被告曾某拿着法官给

他们制作的调解书，高兴地一再表示感谢。

原告熊某与被告曾某于 2015年初认识，同年

12月生育一女儿，2016年 6月登记结婚。后双方

感情破裂，发展到分居，互不联系。熊某曾在今年

1 月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经审理认为二人是自

由恋爱，婚姻基础较为牢固，希望双方本着对家庭

和孩子负责的态度，加强沟通，消除隔阂，遂驳回

熊某的诉讼请求。然而，双方依然磕磕绊绊。熊

某又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因双方均在外务工，为

减少双方往返带来的麻烦，承办法官决定在与原、

被告双方电话沟通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后，再通知

双方回来处理。因双方请假不方便，承办法官决

定利用周末组织双方当面调解。最终，在承办法

官的耐心劝导下，双方解开心结，达成调解协议。

周末调解 司法为民

“遗嘱”在较多人的观念里是一个很

“晦气”的事物。可实际生活中，一旦被继

承人死亡，生前未立遗嘱，继承人之间就遗

产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继承案件开庭时常

常是各种互撕、亲人反目，最后也许就是收

到一纸判决，但亲情早已消逝。

如今，随着类似继承纠纷越来越多，尤

其是经历疫情之后，大部分人越来越意识

到遗嘱的重要性。但是，遗嘱究竟该如何

立呢？什么形式的遗嘱最为有效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

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

一个或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

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

信托。”《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

年、月、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规

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

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

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

系的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二条规

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

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

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

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

后的遗嘱为准”。

法条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

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等各种遗嘱形式的法定要件，并且明确了

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范围，如继承人、受

遗赠人等人并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同时

规定了遗嘱应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

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订立遗嘱更为便捷，在原有的基础上

新增了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的遗嘱方

式。最重要的变化是，《民法典》此次取消

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以最后的遗

嘱为准，充分尊重了立遗嘱人的生前遗愿。

遗嘱如何立？民法典告诉你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雷勉励

近几年，二手车因价格实惠日益受到消

费者青睐。然而，由于消费者购车经验不足、

个别二手车企业管理不规范、部分中介机构

经营不诚信等因素，二手车消费维权案件出

现了较快增长态势，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

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手车市场管理

秩序。笔者特意选取法院审结的 4 起涉及二

手车交易案件，通过以案释法，揭示二手车交

易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并提示消费者增强风

险意识，一定要在正规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交

易，出现问题及时维权。

隐瞒车辆重大事故
解除合同退一赔三

2019年 1月 6日，刘某某与某二手车公司

签订旧机动车交易合同，向该公司购买奥迪

A4L轿车一辆，二手车公司承诺该车辆非重大

事故、泡水、火烧车，刘某某依约付清全款。后

在使用过程中，刘某某发现车辆状况异常，经

查询得知该车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随后刘

某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交易合

同，返还购车款，并按三倍购车款予以赔偿。

法院查明，该案涉二手车共计发生过 4次
事故，其中有两次事故较为严重。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从案涉车辆的维修

项目和维修金额可以认定，该案涉车辆发生

过重大事故。二手车公司隐瞒车辆发生重大

事故的事实，并对消费者作出车辆未发生过

重大事故的承诺，系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

因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同时

二手车公司向刘某某赔偿三倍购车款。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汽车作为高速行驶

的危险性较高的交通工具，一旦发生较为严

重的事故，即使事后对车辆进行了维修，但由

于零部件的更换以及未更换部件在事故中受

到了撞击影响，必然会对车辆安全性能造成

影响。因此，对于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的事

实，二手车公司应当主动告知消费者。而本

案中，二手车公司不仅未告知车辆发生过重

大事故的事实，反而隐瞒车辆相关情况，作出

不合实际的承诺，其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

诈，应当以三倍车款对消费者进行赔偿。

售卖车辆里程异常
未作检测退车赔钱

某 4S 店在二手车网站上发布了一辆斯

柯达昊锐汽车的信息，基础信息栏中第一项

载明表显里程为 8.8 万公里，同时该 4S 店官

方网站上承诺对所售二手车有“110 项专业

检测”“维修保养记录查询”等内容。随后，

李某与该 4S 店签订了《旧机动车转让合同》，

并支付预付款 1 万元。次日，李某通过第三

方平台查询得知，该车实际里程数超过 14 万

公里，与 4S 店宣传的里程数及车辆里程表显

示的里程数完全不符。后李某诉至法院，要

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预付款并以一倍车辆

价款进行赔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案涉车辆的行驶里

程与表显里程确实不一致，4S 店未对案涉车

辆里程数是否准确进行检查，该行为构成欺

诈，故判决 4S店赔偿李某某一倍车款。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车辆里程数系决定

消费者购买二手车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一般消费者会认为车辆的表显里程即为真实

里程数。但 4S 店作为专业的汽车经销商，应

对所出售的车辆里程数是否准确进行检查、

确认，并明确告知消费者。本案中，4S店不仅

未对出售车辆的里程进行检查，甚至明知里

程表异常也不告知消费者，构成欺诈。

网上宣称专业检测
隐瞒车况理应赔偿

2018年 5月，王某通过某二手车网上销售

平台以 30.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宝马牌二

手车。该二手车网络销售平台宣称拥有专业

检测团队、几百项车况检测，所售车辆均为无

重大事故、无泡水、无火烧的车辆。正是因为

该网站的宣传，王某才决定购买车辆。购车后

不久，王某发生车辆事故，在维修的过程中得

知案涉车辆曾经发生过保险事故，保险理赔金

额达23万元，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合同，并要

求二手车销售公司三倍车价对其赔偿。

法院查明，案涉车辆确实在王某购买前

发生过多次重大事故，其中一次事故伤及车

辆主要架构，同时还发现该二手车销售平台

所谓有几百项车况检测也并没有真正落实。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二手车销售公司是

专业销售企业，类似于伤及车辆主要架构的

重大事故是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情形，而二

手车公司未经严谨检测即承诺所售车辆无重

大事故，系对车辆真实情况的隐瞒，构成对消

费者的欺诈，判决该二手车销售公司以三倍

车款对王某进行赔偿。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近年来，二手车网上

销售平台如雨后春笋，网上销售平台往往有

着华丽的宣传，但实际拥有检测能力或能够

真正落实各项检测的平台并不多，最终导致

消费者权益受损。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轻信

网络宣传，应尽量实地验车再作决定。

以旧充新二次出售
构成欺诈三倍赔偿

2017 年 2 月，毛某某在某诚公司购买林

肯牌汽车一辆，并按约支付了全部购车款。

2018 年初，毛某某在 4S 店办理车辆保险时发

现在其购买案涉车辆前，该车已经办理过车

辆保险。经进一步查询，得知案涉车辆曾登

记在案外人王某某名下办理车辆行驶证，并

由王某某使用及购买车辆保险。毛某某诉至

法院，请求某诚公司赔偿其三倍购车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毛某某所购买的车辆

为案外人王某某有意购买同款车辆无货时，

由某达公司从某诚公司调购，且王某某已向

代办公司支付了车辆首付款、办理了银行贷

款及交强险、商业险、临牌等费用，且还开具

了购货方名称为王某某的发票，并办理了车

辆临牌，视为案涉车辆已实际交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诚公司作为案涉车

辆销售商，应当明确知晓所出售的车辆维修、

使用及车辆初始状态等基本信息，并据实告

知车辆买受人。而某诚公司隐瞒案涉车辆已

经销售并交付过，将案涉车辆当作新车卖给

毛某某，该行为构成欺诈，最终法院判决某诚

公司赔偿毛某某三倍的购车款。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对于何为新车，按照

一般消费者的心理，指的是全新、未经使用、

未经维修的车辆。案涉车辆系已经销售并交

付过的，并非新车。某诚公司“以旧充新”的

行为构成欺诈，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手车交易猫腻多 遇陷阱要及时维权
□罗莎莎 毕俊

一、江 西 省 抚 州 市 临 川 区 河 埠 乡
23754.6亩林权【该林权（林地使用权、森林

或林木的所有权及使用权）所有人为江西东

伟实业有限公司，林权证号为：临川区林证字

（2006）第 1007010022、1006052210号；临川区

林证字（2007）第 1005070008、1009060006号；

临川区林证字（2010）第 1001070033 号；临川

区林证字（2011）第 1003030057、1004070028
号；临川区林证字（2012）第 0912050015 号

等，共计 84本林权证，主要涉及树种有：湿地

松、杉木、马尾松、阔叶树、黄栀子、杜仲、柑

橘、枣树、黄檗、毛竹等】。

处置法院：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平

台：淘宝网；起拍价：3059.48034 万元；保证

金：306万元；每次竞买增幅：15万元；咨询电

话：18970148925。
二、赣州市章贡区西津路1号建国路住

宅小区A1栋5#店【建成年代 1997 年，登记

时间 2005年 7月 13日。建筑面积 79.46平方

米。钢混结构，用途为商业，实际所在层数为

第 1 层及夹层，4#店与 5#店现出租作为华莱

士炸鸡汉堡使用（已相互打通）。5#店入户门

为玻璃墙封闭，现状需从 4#店出入，且 5#店
的夹层需从 4#店楼梯上下出入。一层地面

均为瓷砖。4#、5#店租期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租金每月 2900元，租金半年支付一次】。

处置法院：章贡区人民法院；拍卖平台：淘

宝网；起拍价：666518.3元；保证金：10万元；每

次竞买增幅:5000元；咨询电话：15570065016。
三、赣州市章贡区五洲大道19号龙湾佳

园一期4#楼702室房产［不动产证号为：赣

（2017）赣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3097 号，建筑

物总楼层为 7层，拍卖标的位于第 7层。建筑

面积为 175.71平方米，设计用途为住宅，钢混

结构，建筑年代为 2007年，内部毛坯样式］。

处置法院：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拍卖平台：淘宝网；起拍价：80万元；保证

金：8 万元；每次竞买增幅：1000 元；咨询电

话：18170712244。
四、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文武坝镇阳光

国际建材城27号楼170铺［房屋产权证号：

赣（2018）会昌县不动产权第 0006636 号，房

屋所有权人：李某、赖某，建筑年代：2018年，

房屋楼层：2层，建筑总面积：69.39平方米，房

屋用途：商铺，土地性质：国有出让土地，租

赁情况：无出租，装修情况：中装修］。

处置法院：会昌县人民法院；拍卖平台：淘

宝网；起拍价：627600元；保证金：62760元；每

次竞买增幅：3138元；咨询电话：17679309472。
五、兴国县兴江乡南村村铜矿、铅矿、锌

矿 、钨 矿 采 矿 权【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

C3600002010093220074357，有限期限为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2019 年 6 月 24 日（现已过

期），开采矿种：铜矿、铅矿、锌矿、钨矿，开采

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矿区

面积为 0.4421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有 430
米至 300米高，共由 8个拐点圈定，本次拍卖

范围为采矿许可证批准的矿区范围】。

处置法院：兴国县人民法院；拍卖平台：淘

宝网；起拍价：185万元；保证金：18万元；每次

竞买增幅：9000元；咨询电话：15770722556。
六、瑞金市象湖镇公园路冠虹花园20#、

21#、22#、23#、25#店铺（该标的坐落于瑞

金市象湖镇公园路冠虹花园 20#、21#、22#、
23#、25#店铺。房权证号为：瑞房权证象湖镇

字第 500181-1号。房权证建筑面积为 317.18
平方米。已装修，未腾房。本标的未经评估，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定价）。

处置法院：瑞金市人民法院；拍卖平台：淘

宝网；起拍价：270万元；保证金：27万元；每次

竞买增幅：13000元；咨询电话：15083596390。
七、大余县南安镇中大花园A栋二单元

603室的房屋（该房屋建成于2005年，证载建筑

面积总共为202.17平方米，住宅面积为197.15
平方米，一共七层，房屋位于六层，柴间面积为

5.02平方米。主体结构为砖混结构。该房属于

大余县中心地段、周边基础生活设施完善。产

权证号：房权证余房私字第0022560号）。

处置法院：大余县人民法院；拍卖平台：

淘宝网；起拍价：54.5608 万元；保证金：5 万

元；每次竞买增幅：3000 元；咨询电话：

0797-7232629。
详情请登录淘宝网查询。

（曾雅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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